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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鼎光电”、“发行人”或“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通鼎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4]715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

2014 年 8 月 13 日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现将本次

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共发行 60,000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600 万

张，按面值发行。 

2、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发行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1.6763 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

按 100 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 1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

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通鼎配债”，配售代码为“082491”。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包括持有的股份中部分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的优先

认购通过网下认购的方式，在联席主承销商处进行。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



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部分在网下和网上预设的

发行数量比例为 75%:25%。根据实际申购结果，对网上和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之

间进行回拨，以实现网上申购中签率与网下配售比例趋于一致。余额由联席主承

销商包销。 

5、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金，

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30%。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500 万元（5

万张），超过 500 万元（5 万张）的必须是 100 万元（1 万张）的整数倍。机构投

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45,000 万元（450 万张）。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发售由联席主

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6、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

额的申购，申购简称为“通鼎发债”，申购代码为“072491”。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

位为 10 张（1,000 元），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10 张的必须是 10 张的整

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 150 万张（15,000 万元）。 

7、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8 月 14 日（T-1 日），该

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8、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2014 年 8 月 15

日（T 日）。 

9、本次发行的通鼎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包括持有的股份中部分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

若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应在申购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T 日）15:00 前，将

以下文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传真号码： 010-85130542，咨询电话：

010-65608346。 

（1）如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为法人，应提供如下资料： 

①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优先认购表（法人）》（见发行公告附件一） 



②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2）如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为自然人，应提供如下资料： 

①由股东（自然人）签字的《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下优先认购表（自然人）》（见发行公告附件二） 

②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③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 

⑤股东授权委托书（如委托经办人办理的情况） 

⑥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2、参与优先配售的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必须在 2014 年 8 月 15 日（T 日）15:00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请划付至以下列明的联席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

户（请在备注栏注明股东证券账户名称和“优先认购通鼎转债”字样）。 

户名：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691800953 

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 

联行行号： 011606008 

开户行大额支付行号： 305100001016 

银行联系人： 邓帅 

银行联系电话： 010-88654200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为无效申购，若原股东缴纳的认购资金小于或等

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申购量获配通鼎转债。 

（二）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15 日（T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

15:00。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配售代

码为“082491”，配售简称为“通鼎配债”。 

2、原股东持有的“通鼎光电”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



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登记公司配股业

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T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

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

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申购手续与

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2014 年 8 月 15 日（T 日）9:00 至 15:00,以

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

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1、网下申购 

参与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500 万元（5 万张），超过 500 万元（5 万

张）的必须是 100 万元（1 万张）的整数倍。本次发行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上限

为 45,000 万元（450 万张）。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通鼎转债应按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2014年 8月 15日（T日）15:00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传真号码：010-63068811、010-65608443、

010-65608444、010-85130295、010-85130645，传真确认电话：010-65608346、

010-65608347（第一部传真）、010-85156434（第二、三部传真）、010-65608395

（第四、五部传真），业务咨询电话：010-85130466、010-85130667。 

①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见附件三） 

②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 

各机构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一旦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联席主

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

部申购金额的 30%。 

2、缴纳申购定金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2014 年 8 月 15 日（T 日）15:00 前足额缴

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30%。定金划付至以下列明的联席主

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 

户名：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691800953 

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 

联行行号： 011606008 

开户行大额支付行号： 305100001016 

银行联系人： 邓帅 

银行联系电话： 010-88654200 

汇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如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0123456789，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0123456789）。 

汇款账户户名与《申购订单》填写的认购对象名称应保持一致，汇款账户户

名与《申购订单》填写的认购对象名称不一致、认购定金未按时到账或未足额到

账（请贵方充分考虑资金的在途时间，确保申购定金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T 日）

17:00 前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的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订单》

为无效申购。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 行 人：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吴江市震泽镇八都经济开发区小平大道 8 号 

电    话：0512-63878226 

联 系 人：贺忠良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2 层 

     电话：010-65608346 

联系人：付坚、谢亚文、刘念 

3、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 1 号楼 20 层 

     电话：021-38565546 

联系人：惠淼枫、唐勇俊、张晓舒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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